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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

忘錄》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減排目標  
 
2.  為改善空氣質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廣東省政府在

2002年 4月達成共識，以 1997年為參照基準，在 2010年或之前把

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

排放量，分別減少 40%、 20%、55%及 55%。  
 
3.  發電是香港最大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源，發電廠在 2008年
排放的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粒子，分別佔全港總

排放量的 88%、 44%及 28%。為了實現香港 2010年的減排目標，

電力公司必須在 2010年或之前大幅削減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和

可吸入懸浮粒子的排放量。自 2003年起，政府當局與本港兩間

電力公司就設定排放上限一事進行磋商，並於 2005年起，當局

在續訂各間發電廠的指明工序牌照時，設定發電廠的排放上

限。該等排放上限現正逐步收緊，以確保本港能達到 2010年的

減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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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技術備忘錄》(下稱 "首份技術備忘

錄 ")(自 2010年 1月 1日起 ) 
 
4.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 )第 26G條，環境局

局長 (下稱 "局長 ")須藉技術備忘錄，就於2010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

始的每一排放年度，以及就關乎發電廠運作的每一指明牌照，

為每一類別的指明污染物 (即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

粒子 )分配某數量的排放限額。  
 
5.  首份技術備忘錄於 2008年 11月 7日刊登憲報，當中載列

由 2010年 1月 1日起每一排放年度所有指明牌照各類排放限額的

總數量和每一指明牌照各自獲分配排放限額的數量的分配原則

及其釐定方法、調整排放限額分配的安排，以及就新電力公司

作出的安排。  
 
6.  內務委員會在 2008年 11月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首份

技術備忘錄。  
 
2010年的排放限額  
 
7.  根據首份技術備忘錄，電力行業 2010年的排放限額如下  
⎯⎯   
 
 1997年  

基準排放量  
(公噸／每年 )

 

在首份技術備忘錄

列明的2010年  
排放限額  

(公噸／每年 ) 
 

與1997年  
比較的減幅

( % ) 

二氧化硫  54 400 25 120 54% 
 

氮氧化物  56 100 42 600 24% 
 

可吸入懸浮粒子  2 610 1 260 52% 
 

 
8.  當局根據個別發電廠所佔供本港使用的總發電量的比

率，向個別發電廠分配排放限額。就 2010年的排放限額而言，

當局參照個別發電廠在 1999年至 2003年的 5年內供本港使用的

總發電量，釐定分配予個別發電廠的排放限額。為配合電力市

場佔有率的變化，當局會由 2010年起及無論如何不少於每 3年一

次，定期在每年 1月 1日根據發電廠在前 60個月供本港使用的總

發電量的比率，更新分配予個別發電廠的排放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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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了讓電力公司有足夠時間籌備，以調整其運作方式

(例如加裝減排設施、調整燃料策略和爭取進行排放交易的機

會 )，若排放限額的分配因定期更新而有所改變，當局最少會在

有關改變生效前 4年預先通知電力公司。  
 
就新電力公司作出的安排  
 
10.  為顧及日後可能有新電力公司加入市場所引致的需

求，每間新電力公司會獲臨時分配小量排放限額，最高約相等

於電力行業總排放限額的 1%。在日後按當時分配方式更新排放

限額的數量時，會一併更新分配予新電力公司的排放限額。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 (下稱"第二份技術

備忘錄")(自 2015年 1月 1日起 ) 
 
11.  第二份技術備忘錄於 2010年 10月 15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0年 10月 20日提交立法會省覽，生效日期依照《空氣污染管

制條例》第 37C條的規定實施 1。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

26G(4)條的規定，新的排放限額會於第二份技術備忘錄生效後不

少於 4年後具有效力，即可於 2015年的排放年度開始實施。當局

會不少於每 3年一次檢討第二份技術備忘錄，以便可適時修訂排

放限額。  
 
12.  根據第二份技術備忘錄，就 2015年 1月1日起的排放年度

而言，兩間電力公司的每間發電廠的特定排放限額如下  ⎯⎯   

                                                 
1 根據該條例第 37C條，如立法會並無通過決議作出修訂，第二份技術備忘錄須在

延展期限屆滿之時 (即 2010年 12月 8日 )生效。如立法會通過決議作出修訂，則第

二份技術備忘錄須在該決議在憲報刊登當日生效。  



 4

 
 現有電力工程的排放限額  

(公噸／每年 ) 
 二氧化硫 氮氧化物  註1 可吸入懸浮粒子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    
南丫發電廠  
(混合燃料 ) 

6 780 10 020 300 

小計  註 2 
 

6 780 
(72%) 

10 020 
(63%) 

300 
(64%)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中電)    
龍鼓灘發電廠  
(燃氣 ) 

1 440 4 140 110 

青山發電廠  
(燃煤 ) 

4 260 13 390 420 

竹篙灣燃氣輪機發電廠

(燃油 ) 註 3 
2 2 1 

小計  註 2 
 

5 702 
(36%) 

17 532 
(66%) 

531 
(67%) 

總計  註 2 
 

12 482 
(50%) 

27 552 
(65%) 

831 
(66%) 

註 1  以二氧化氮計。  
註 2  括號內數字是新的排放限額相對現時首份技術備忘錄內排放限額的百份比。  
註 3  竹篙灣燃氣輪機發電廠是用作緊急及調峰用途，估計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和可吸入

懸浮粒子的排放量為 1至 2公噸。  

 
13.  與首份技術備忘錄所分配的排放限額相比，第二份技術

備忘錄會達致進一步收緊排放上限如下  ⎯⎯  
 

 在首份技術  
備忘錄列明

的2010年  
排放限額  

(公噸／每年 )
 

將在第二份技術  
備忘錄列明的

2015年  
排放限額  

(公噸／每年 ) 
 

與2010年  
比較的減幅

( % ) 

二氧化硫  25 120 
 

12 482  
(120) 註  

50% 

氮氧化物  42 600 
 

27 552  
(270) 註  

35% 

可吸入懸浮粒子  1 260 831  
(8) 註  

34% 
 

註  新營辦而總裝機容量為 300兆瓦或以上的電力工程的最高排放限額，約為電力行業總

排放限額的 1%。新營辦電力工程的總裝機容量少於 300兆瓦，將維持現有的排放限

額分配方法，以實際總裝機容量與 300兆瓦的比率乘以上表內對應指明污染物的最高

排放限額。  
 



 5

 
小組委員會  
 
14.  在 2010年 10月 2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

組委員會，研究第二份技術備忘錄。余若薇議員當選小組委員

會主席，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  
 
15.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時間研究第二份技術備忘錄，立法

會在 2010年 11月 10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決議，把審議期延長至

2010年 12月 8日。小組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3次會議。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個別發電廠的排放限額分配  
 
分配方法  
 
16.  小組委員會察悉，首份技術備忘錄訂明，當局根據個別

發電廠所佔供本港使用的總發電量的比率，向個別發電廠分配

排放限額。這樣會確保所有發電廠就每單位發電量獲得相同的

排放限額數量。  
 
17.  根據第二份技術備忘錄，當局假設各發電廠會充分利用

現有的燃氣發電機組，以及優先使用已安裝減排設備的燃煤發

電機組，從而分配排放限額。每一種指明污染物的特定排放限

額根據以下方程式釐定  ⎯⎯ 
 
 
=       =    x  
 

 
* 排放因子是每單位發電的排放量。  

 
政府當局表示，剔除對外售電部分後，港燈和中電的預測本地

發電量在 2015年分別為 13 097百萬度 (天然氣佔 4 057百萬度、煤

佔 9 040百萬度 )及 26 516百萬度 (天然氣佔 16 425百萬度、煤佔

10 091百萬度 )。各發電廠根據 2015年發電機組的排放因子獲分

配的排放限額，載於立法會CB(1)410/10-11(02)號文件附件1。  
 
18.  小組委員會亦察悉，當局沒有就非供本地使用的發電量

向發電廠分配排放限額。現時，中電在香港約有 8%的發電量是

輸往內地。若該公司有意繼續對外輸電，便須致力額外減排，

每一種指明污染物  
所獲分配的排放限額  

(公噸 ) 

發電量  
(百萬度 ) 

該種指明污染物

的排放因子 * 
(公噸／百萬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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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透過進行排放交易或購買更優質的燃料 (譬如超低硫的

煤 )，以符合排放上限。  
 
排放限額的分配及實際排放水平  
 
19.  為了評估可否進一步收緊第二份技術備忘錄分配的排

放限額，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 2010年每間發電廠

獲分配的排放限額及該年的實際排放水平。政府當局提供的資

料及根據第二份技術備忘錄訂明在 2015年以後的排放限額表列

如下  ⎯⎯  
 

 發電廠排放限額  (公噸／每年) 
 

 二氧化硫  (SO2) 氮氧化物  (NOx) 可吸入懸浮粒子  (RSP) 

 2010年  
的排放

限額  
 

2010年
實際排

放水平* 

2015年
的排放

限額  

2010年
的排放

限額  

2010年
實際排

放水平*

2015年
的排放

限額  

2010年  
的排放

限額  

2010年
實際排

放水平*

2015年
的排放

限額  

南丫發電廠

及擴建部分

(港燈) 
  

9 370 3 553 6 780 15 890 7 364 10 020 470 176 300 

龍鼓灘 
發電廠 
(中電) 
 

8 617 128 1 440 14 612 1 378 4 140 433 50 110 

青山發電廠 
(中電) 
 

7 135 9 981 4 260 12 099 11 520 13 390 358 522 420 

竹篙灣燃氣

輪機發電廠

(中電) 

2 0.003 2 2 0.46 2 1 0.01 1 

* 每間發電廠在 2010年 1月至 9月的實際排放水平，有關數字經審計

和核實後或會有改動。  
 
20.  部分委員 (包括余若薇議員、甘乃威議員及何秀蘭議員 )
關注到，若干 2015年的排放限額高於 2010年實際排放水平。余

若薇議員指出，青山發電廠 2015年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

的排放限額高於 2010年的排放限額。甘乃威議員促請政府當局

考慮將第二份技術備忘錄就南丫發電廠及擴建部分所獲分配的

排放限額降低至 2010年同一污染物的實際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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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當局表示，該等電力公司剛剛在現有的燃煤發電機

組安裝減排設備，以達致首份技術備忘錄訂明的減排目標。這

些減排設備目前可發揮最佳的效能，在 2010年把排放量減至極

低水平。然而，該等水平不應作為就第二份技術備忘錄分配排

放限額的參考，因為減排設備的效能會隨着時間下降，及有需

要調動沒有進一步減排設備的燃煤機組發電以應付電力需求增

長，由此令排放量上升。政府當局解釋，當局使用不同方法來

確定首份及第二份技術備忘錄的排放限額數量。第二份技術備

忘錄是根據發電廠發電機組使用的燃料類別及該處可使用的減

排設備，直接就每間發電廠分配排放限額。舉例而言，青山發

電廠以煤作為主要燃料，而且因空間所限沒法安裝進一步的減

排設備，故此獲分配較首份技術備忘錄為高的氮氧化物和可吸

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限額。南丫發電廠及擴建部分或須調動沒有

減排設備的燃煤機組發電，以應付未來數年的電力需求增長，

故此自 2015年起獲分配比 2010年實際排放量更多的排放限額。

由於這些舊式發電機組的預定服務期限將於 2017年起開始屆

滿，政府當局認為，在這些發電機組設置煙氣脫硫系統並不符

合成本效益，況且亦未能騰出空間。雖然港燈在南丫發電廠已

將兩台後備的燃油發電機組轉換為一台燃氣發電機組，使發電

效能提升了約 12%，但該公司須購買較優質的煤，才可符合第二

份技術備忘錄訂明的排放上限。  
 
22.  陳健波議員認為，在容量許可的情況下，應施加更嚴厲

的排放上限，例如，以燃氣發電機組取代沒有減排設備的燃煤

發電機組。李華明議員詢問，未來 10年有否計劃取代現有的發

電機組。政府當局解釋，只有大幅改變燃料組合，才可再大幅

減排，這將需要小心考慮整體的燃料組合策略、預早策劃及事

先諮詢。電力公司並無計劃在 2015年之前啟用新的發電機組，

2020年或之前的情況將視乎電力需求的實際增長而定。  
 
23.  甘乃威議員詢問，立法會是否有權修訂技術備忘錄分配

的排放限額。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表示，根據《空氣污染管

制條例》第 37B條 (該條與《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2)條
雷同 )，立法會有權以任何與發出該技術備忘錄的權力相符的方

式作出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26G(2)條規定，為某類別

指明污染物作出分配時，局長須  ⎯⎯   
 

(a) 顧及防止排放該類別污染物的最好的切實可行方法；  
 
(b) 以達致與保持任何有關的空氣質素指標作為其目標；及  
 
(c) 顧及排放該類別污染物是否會或相當可能會損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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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表示，倘若小組委員會或任何議員有意

動議決議案，修訂技術備忘錄內就任何指明污染物分配的排放

限額，則須參詳上文所列的因素。  
 
24.  小組委員會繼而察悉，為了容納達致符合 2010年排放上

限所需的 3台煙氣脫硫系統，南丫發電廠及擴建部分已拆卸兩個

現有輕質燃油貯存缸、遷移喉管和優化發電廠空間的使用。因

此，再無多餘的空間為餘下兩台舊燃煤機組加裝煙氣脫硫系

統，況且亦不符合成本效益，因為這些機組將於 2017或 2018年
達致預定服務期限。甘乃威議員認為，要他預測 2015年及以後

的電力需求增長並不切實可行，故此他不會對減低第二份技術

備忘錄就南丫發電廠分配的排放限額提出修訂。  
 
能夠達致減排目標的因素  
 
25.  何秀蘭議員詢問，有何因素 (例如節約能源和使用核能 )
會影響達致第二份技術備忘錄的減排目標。政府當局表示，由

節約能源達致的減幅比率難以準確估計，但政府和市民都不斷

致力提倡節能減排，當局預期未來數年電力需求的年增長率大

約在 1%至 2%的水平，而預期本地生產總值的年增長率則為 4%
或以上。  
 
26.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與內地在 2008年簽署的能源合作諒

解備忘錄訂明香港在未來數年會獲得額外的天然氣供應 2。中電

的本地燃氣發電量將會由現時約 10 900百萬度增加至約 16 430
百萬度，而港燈則可由約 3 680百萬度增加至約 4 060百萬度。視

乎個別指明污染物而定，在第二份技術備忘錄所達致的減幅

中，充分利用燃氣發電機組以減排的方案，約佔中電減幅的 74%
至 96%，至於港燈則約佔減幅的 67%至 72%。餘下的減排幅度，

即分別約佔中電減幅的 4%至 26%和港燈減幅的 28%至33%，則會

透過優先使用已安裝減排設備的燃煤發電機組的方案達致。  
 
27.  在增加使用核能方面，政府當局強調，第二份技術備忘

錄並無考慮就 2020年建議的新燃料組合。由 2015年開始的排放

年度，核能佔燃料組合應維持在 20%至 23%。  
 

                                                 
2 現時在海南島對出的崖城氣田附近找尋新的天然氣供應源，並擴充在深圳的設

施，以貯存從外地 (例如澳洲或印尼 )進口的液化天然氣，供香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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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組委員會察悉，雖然首份技術備忘錄訂明應不少於每

3年檢討一次技術備忘錄，但局長已答允有關研究首份技術備忘

錄的小組委員會的要求，在技術備忘錄開始實施後兩年內進行

檢討。因應小組委員會委員要求在兩年內就第二份技術備忘錄

進行檢討，政府當局起初表示，在首份及第二份技術備忘錄大

幅收緊排放上限後，倘要求電力行業再大幅減排，只能夠通過

大幅改變燃料組合來達致，而作出此項改變需要預早策劃和事

先諮詢。小組委員會多番促請當局在顧及相關的技術一日千里

的發展，以及可能很快便會改變燃料組合的情況下，重新考慮

上述要求。有鑒於此，政府當局答允修訂第二份技術備忘錄第

2.5段，把檢討的密度改為不少於每兩年一次。當局亦同意，在

完成日後的第二份技術備忘錄的檢討後，會向環境事務委員會

匯報檢討結果。  
 
 
擬議修訂 

 
29.  除了修訂檢討的密度外，小組委員會亦支持政府當局對

第二份技術備忘錄中文本第 2.1段提出的修訂，把 "每種指明污染

物獲配的排放限額 "修訂為 "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的排放限

額 "。  
 
 
徵詢意見  
 
30.  謹請委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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